
东莞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管理办法（修订）
（东府办〔2016〕18号）

一、科技计划项目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，支

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重点产业领域以及社会发展领域内关键

共性技术和公益性技术的研究开发、成果转化及示范应用，

推进科技合作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重大科技项目，支持企业解决高新技术产业和战

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大共性技术问题，开发出标志性产品；

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技术成熟度高、产业化前景明确、

能尽快转化应用的科技成果进行产业化。

（二）一般科技项目，支持我市行政事业单位、高等院

校、医疗卫生单位、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等对科技创新过程

中出现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思路和改革

建议，开展第一、二、三次产业及社会民生领域中涉及到的

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及研究；支持各创新主体加强与国内

外科研机构的科技合作，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。

二、科技计划项目采用竞争性评审方式进行立项。资助

方式采用无偿资助、科技金融资助和市政府明确的其他方式

支持。

其中科技金融资助方式按《东莞市创新财政投入方式促

进科技金融产业融合工作方案》（东府办〔2014〕54号）、《东

莞市促进科技金融发展实施办法》（东府办〔2015〕66号）



等相关规定执行。市政府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三、资助方式及额度

（一）重大科技项目采用拨贷联动等科技金融资助方式

进行支持。单个项目资助金额一般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 25%，

原则上资助额度不超过 1000万元；

（二）一般科技项目，每个项目资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

50万元。项目承担单位为企业的，采用拨贷联动等科技金融

资助方式进行支持。项目承担单位为高等院校、医疗卫生单

位、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等单位的，采用无偿资助方式支持，

其中项目承担单位为财政供养单位的，资助经费按照国家有

关财务规章制度进行管理，在项目实施期内按年度资金使用

计划下达年度资金预算；其他单位的资助项目分两期拨付，

项目合同签订后拨付资助金额的 70%，再根据项目验收情况

拨付剩余资助金额。市政府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软科学研究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进行支持。

（四）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科技项目资

助方式及额度可采用一事一议方式报市政府审定。

四、项目资金的核算范围。项目资金包括项目承担单位

的项目自筹经费与市财政的项目资助经费。其中，项目自筹

经费包括项目前期投入（指项目申报指南发布之日前两年的

投入）和项目新增自筹经费（指项目申报指南发布之日起至

项目合同结束期间的投入）。

（一）承担单位为企业的，项目自筹经费与市财政项目



资助经费的比例不少于 3:1，其中项目新增自筹经费与市财

政项目资助经费的比例不少于 1:1。

（二）承担单位为高等院校、医疗卫生单位、科研院所、

社会团体等单位的，项目新增自筹经费与市财政项目资助经

费的比例不少于 1:1。

（三）承担单位为市财政全额供养单位的，可无需自筹

经费投入。

（四）软科学研究项目无需自筹经费投入。

（五）市政府另有规定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项目由 2家（含 2家）以上单位承担的，项目承担单位

和参与单位按照各自分配的市财政项目资助经费金额以及

上述规定，确定项目自筹经费及项目新增自筹经费（若项目

承担单位的项目自筹经费与市财政项目总资助经费的比例

不少于 3:1的，参与单位可无需自筹经费）。

五、项目立项一般包括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市科技局每年根据全市重点工作和科技发展规划

开展科技需求调研，研究确定重点支持领域，编制项目申报

指南，提出项目申报要求；

（二）市科技局发布项目申报指南，受理项目申报；

（三）项目申报单位按照项目申报指南要求填写项目申

报材料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申报和纸质材料报送；

（四）市科技局或经市科技局委托的服务机构对项目申

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；



（五）组织项目专家评审；

（六）市科技局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拟立项项目；

（七）市科技局将拟立项项目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；

（八）市科技局对拟立项项目进行社会公示，公示期为

7天。期间有异议者可书面形式向市科技局提出，由市科技

局调查、处理，并给出明确答复意见；

（九）报市政府审定；

（十）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下达项目立项文件，在签

订项目合同书后按照相关规定程序拨付项目资助经费。


